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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性别 

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 

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乌纳尼马国际组织提交

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分发。 

 

 

 
 

 * 本陈述未经正式编辑而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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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呼吁对《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特别是对妇女移徙问题采取部门

间办法 
 

 

 二十年前，联合国在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制定了一项关于性别平

等的雄心勃勃的决议。我们将此文件称之为《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其中

要求增强妇女权能，让妇女“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所有领域”，包括经

济、社会和政治领域。这项决议的重点是人权、社会正义、发展与和平，有可能

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妇女每天遭受暴力行为侵害的社会标准。 

 在我们这个日益相互关联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移动和流动是极端重要的一个

专题。移民问题超越了《北京行动纲要》直接涉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然

而，该文件并没有讨论移徙问题。事实上，“移徙者”这个词仅在关于妇女人权

章节的第 225 节中提及，而事实上每年约有 1.07 亿妇女进行国际迁移，而每年“在

国内移徙的 7.4 亿人口中大部分”是妇女(A/68/178)。虽然第 225 节将有关妇女移

徙的重要因素纳入决议，但这并不足以覆盖妇女在当今全球移徙制度中所面临的

许多不同障碍和暴力。 

 为了充分应对移徙妇女的遭遇，制止女移徙者所面临的暴力和歧视，我们必

须认真审视国际移徙模式不断变化的趋势。无数的研究表明，国际移徙者有一半

是妇女，大多数的国内移徙者也都是妇女(A/68/178，性别平等和贸易政策)。虽

然这些妇女有些是难民、和/或正在逃避暴力行为或气候变化，当今大部分的这些

女移徙者是因为经济和就业原因而跨越边境。当她们自主移动去寻找新的就业机

会时，她们面临着联合国妇女和性别平等问题机构间网络所述的“双重不利处

境”。她们不仅因移徙者身份而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因为她们是妇女而处于不

利地位。 

 不幸的是，“双重性”并没有开始充分触及全球移徙制度中妇女所面临的不

利处境。妇女面临歧视，她们遭受暴力侵害不仅是因为其性别和移徙者身份，也

由于种族、阶级、宗教、能力、性取向和年龄等因素。为了优先考虑妇女移徙者

的权利，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移徙不断变化的趋势，而且还要考虑妇女本身独特

的跨部门经历。 

 在联合国的词汇和目标中，部门间办法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前联合国暴力

侵害妇女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亚肯·埃蒂尔克在其 2009 年题为“联合国暴力侵

害妇女行为及其因果问题特别报告员的 15 年”的报告已说明了需要实施部门间

办法的原因。埃蒂尔克明确指出，为了终结暴力，实现平等，联合国必须“应对

多重并行歧视制度的影响，而不是单独孤立地应对每一种形式的歧视”(48)。她

又指出，“尚需制订方法、报告程序和评估工具，以实施和监测部门间办法”(48)。

http://undocs.org/ch/A/68/178
http://undocs.org/ch/A/6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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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对性别平等采取部门间政策和办法，而妇女地位委员会

提供了再次下决心优先实施部门间办法的绝好机会。 

 随着我们朝向 2015 年后议程迈进，我们必须直接处理当今妇女移徙者的经

历。这些移徙者跨越国界寻求就业和机会，已不一定与家庭团聚直接有关，而这

在过去却是大部分移徙的理由。秘书长关于“暴力侵害移徙女工的行为”的报告

确认，女移徙者在经济上处于无比不利的境地，在移徙征途中的各个阶段面对暴

力、虐待和歧视(A/178/68，第 7 条)。如果忽略这一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和经

历，就不可能有平等。 

 《北京行动纲要》呼吁增强妇女权能以促进性别平等，我们必须扩大这些计

划，直接、明确地增强正在面对这种过度歧视和暴力的女移徙者的权能。各会员

国、非政府组织和基层活跃分子必须通力合作，为女移徙者争取经济、社会和政

治平等。为此，我们必须尊重她们的代理和自主性。我们必须不仅考虑到她们的

性别和移徙者身份，还要考虑到她们的种族、能力、性取向、宗教、年龄、以及

她们认为重要的任何其他身份。我们必须摆脱妇女尤其因为其移徙者的少数人身

份而成为受害者的做法。 

  结论 
 

 为了实现《北京宣言》和《行动刚要》的各项目标，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实现

性别平等所面临的所有困难。由于《行动纲要》没有对移徙者表示任何明确的关

切或提出任何目标，我们必须优先重新构想如何将这些不断增加的女经济移徙者

纳入 2015 年后议程和未来的《北京宣言》。 

 部门性办法鼓励对妇女所面临的各种障碍进行整体和全面的了解，因为它们

阻碍在全球实现性别平等。当今的发展和进步议程往往要求实施单一政策，但执

行部门间办法，尤其是关于移徙者的部门间办法，可使政策制订者和学者深入细

致地审查导致暴力行为和不平等现象的多重环境、驱动因素和实施者情况。如果

不采取这种办法，各方的声音将被压制，多样性将继续被忽视。《北京宣言》和

《行动纲要》为发表有力声明，支持逐步对性别、移徙和平等问题采取部门间办

法提供了适当的纲领。 

 性别平等的障碍跨越国界，也跨越种族、阶级、性别、宗教、性取向、能力

和年龄的界限。为了终止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采取部门间办法是绝对必要的。 

  建议 
 

 我们呼吁妇女地位委员会： 

 在将来的《北京行动纲要》中纳入和优先处理女移徙者问题。 

 通过为妇女和移徙者争取经济和政治平等的政策，增强女移徙者的权能。 

http://undocs.org/ch/A/1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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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女经济移徙者在移徙的各个阶段面临歧视和虐待。 

 采用部门间语言，使妇女的性别不被视为充分体现其人权的唯一障碍。 

 通过以代理和自主性为重点的议程，增强妇女的权能。 

 本陈述得到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下列非政府组织的赞同：好牧

人慈悲圣母会、奥古斯丁总教廷、多米尼加领导人会议、南北美洲希腊东正教大

主教管区会议、国际预防虐待老人网络、圣母进殿派修女国际协会、苦难会国际

组织、国际基督和平会、国际天主教和平运动、圣母圣心会、慈善修女联合会、

天主教医疗传道会。 

 

 


